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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浙 江 省 公 安 厅

文 件

ZJSP67-2023-0006

浙卫发〔2023〕25 号
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印发
浙江省强化医警协同联防联控艾滋病

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、公安局：

现将《浙江省强化医警协同联防联控艾滋病工作机制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公安厅

2023 年 9 月 23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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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强化医警协同联防联控
艾滋病工作机制

艾滋病是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、严重影响经济

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传染病。近年来，我省积极创新艾滋病综

合防治技术，健全艾滋病监测检测网络，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

低流行水平。但重点病例管控存在缺失、重点人群主动检测发现

不足等影响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更趋多样化和复杂化，防控形

势依然严峻。为强化卫生健康部门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同合作，

推动解决新时期我省艾滋病防控面临的难点、堵点问题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《浙江省艾滋病防治

条例》《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》（司发通〔2015〕49号）

等，制定本工作机制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在各级党委、政府组织领导下，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工作思维，

共同聚焦艾滋病防控，不断完善联防联控机制；贯彻艾滋病防治

与社会综合治理“双策并举”理念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压实监督管理

职能；完善防控策略，充分整合信息资源，建立并完善信息共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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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研判机制，提高艾滋病防控工作精准性；建立健全有关工作

制度和流程，协同、规范开展重点（聚集性）疫情流行病学调查、

重点场所（人员）干预，提升艾滋病防控工作水平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依法全面落实对公安机关抓获的有

卖淫嫖娼、吸毒等行为的违法人员进行艾滋病检测；对发现的艾

滋病感染者，100%纳入重点管理并按要求开展抗病毒治疗；加

强重点（聚集性）疫情流行病学调查，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案件

100%受案调查；完善信息交换（通报）机制和工作流程，逐步

实现艾滋病高危人群、高危场所及高传播风险感染者的信息共

享；建立高传播风险感染者动态管控机制，强化管理干预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强化重点人群艾滋病干预检测。公安机关要对抓获的

卖淫嫖娼、聚众淫乱、吸毒贩毒人员按照办案区人员管理规定做

好信息登记，并通知所在地疾控机构或医疗机构，所在地疾控机

构或医疗机构应当依法落实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。公安监所

要依据《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加强艾滋病防

治工作。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检测结果。

卫生健康部门对检测发现的感染者要 100%纳入重点管理并按要

求开展抗病毒治疗，公安机关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配合。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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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结合当地艾滋病疫情特点和疾控机构、医疗机构工作意见，积

极创造条件，不断拓宽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服务范围。

（二）加强艾滋病重点（聚集性）疫情流行病学调查。各级

疾控机构在对县（市、区）域范围内监测调查发现 3例及以上有

明显流行病学或病原学关联的重点（聚集性）疫情或涉嫌故意传

播艾滋病的感染者，应结合信息技术、分子生物学检测等新技术

方法，深入调查感染者的传染来源，摸清传播路径，主动识别传

播关键节点，全面摸排感染风险人员，并逐一落实检测、干预措

施，公安机关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配合。对跨县（市、区）域

传播的重点（聚集性）疫情或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感染者，可

上报上一级协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艾滋病高传播风险感染者动态管理。各地应逐步

建立、完善高传播风险感染者的动态管控机制与重点感染者的追

踪管理机制。卫生健康部门应及时掌握失访、未治疗、高病毒载

量、多性伴等高传播风险感染者信息，开展追踪、回访与干预工

作，公安机关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配合。对解除监管出所的艾

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，公安监所应当及时做好转介工作，提前

将相关信息通报公安监所所在地疾控机构。对于不配合性伴（配

偶）告知的病例，探索建立告知工作的联合协作机制，积极动员

感染者性伴（配偶）及时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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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跨部门共享应用艾滋病防控信息。聚焦高危人群和艾

滋病疫情流行形势，逐步探索数据共享、完善信息应用的对接机

制和工作流程。卫生健康部门在日常高危行为干预和感染者流行

病学调查过程中，应加强高危人群、高危场所及相关活动信息数

据的收集整理，对涉嫌违法犯罪有关的信息数据，应及时通报公

安机关。卫生健康部门、公安机关根据艾滋病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

不断加强信息数据共享互通。卫生健康部门、公安机关要在工作

中建立完善隐私信息保护制度，确保交换信息安全保密，切实保

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卫生数据资源安全。

（五）建立艾滋病联防联控医警定期会商制度。卫生健康部

门、公安机关应结合当地实际，建立艾滋病联防联控工作定期会

商制度，及时总结分析本辖区艾滋病疫情形势和医警协同防控工

作开展情况，评估艾滋病联防联控工作效果；针对性剖析重点传

播案例和重点传播区域，细致研判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，商议具

体解决方案；持续优化工作流程，将医警协同推进艾滋病联防联

控工作落实落细。

（六）强化艾滋病健康教育。卫生健康部门应加强辖区内城

乡（郊）结合部、城中村、农（集）贸市场、建筑工地等重点区

域和洗浴桑拿店、足浴店、KTV 等娱乐场所、旅馆、出租房屋

等重点场所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和相关人员教育。公安机关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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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基层民警、辅警，特别是新入职人员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及涉

及艾滋病案事件处置培训，卫生健康部门应予以协助；对基层执

法中出现的职业暴露事件，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卫生健康部门，

卫生健康部门应开通绿色通道，及时开展暴露后预防处置。

（七）依法打击“涉艾”违法犯罪行为。公安机关应强化对重

点场所的治安管理，对卖淫嫖娼、聚众淫乱、吸毒贩毒违法犯罪

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；对涉嫌性侵害、故意传播艾滋病的犯罪

行为，应依法开展侦查工作；对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充分的，

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艾滋病联防联控，切

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综合治理的艾

滋病防治工作方针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医警协同工作机制运行

顺畅，不断提升流行病学调查、预警和协同防控能力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作。卫生健康部门、公安机关应加强协作

交流，完善医警协同艾滋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；对故意传播艾滋

病案例、典型艾滋病传播模式（传播事件）、重点（聚集性）疫

情等，应加强协作交流，分享工作经验，提高医警协同工作效率。

公安机关应依法加强对医疗机构、疾控机构的治安防范指导，确

保医务人员、疾控流调人员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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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卫生健康部门、公安机关要督促艾滋

病重点人群信息管理、使用人员，按规定做好信息保密工作，部

门间联络互通的方式以不泄露公民隐私和提高工作效率为原则；

要充分发挥部门职能，围绕艾滋病传播的重点场所、重点人群、

重点环节，对本系统执行医警协同工作情况进行定期检查、指导

与督促，确保各个环节流程规范、各项举措执行到位。

本工作机制自 2023年 10月 30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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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9月 26日印发

（校对：蒲林华）


